
招标项目需求
说明：

1、投标人须对同一采购项目为单位的服务进行整体响应，任何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

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投标。

2、招标项目需求中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如有任何一条负偏离则导致

投标无效。

3、招标项目需求中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条款，负偏离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一、采购标的

（一）采购内容

需求内容 数

量
单位

财政预算限额/全年

支付上限(元）

最高限价（元）
所属行业

2025-2026学年学生

社团专业指导服务
1 项 180,000.00 180,000.00

其他为列明行

业

二、具体技术要求

（一）制定科学计划，确保教学质量：以学期为单位，制定详细且科学的社团教学计划

表。专业教师能够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指导。根据现有社团情况，需

配备学校所需社团指导老师，两学期共计 400 课时。

★（二）投标人承诺委派的专业指导老师含体育类、声乐类、器乐类、舞蹈类、戏剧类、

非遗类、文学类、综合实践类等与学校社团实际情况需要相关专业，同时具备该专业 2 年以

上工作经验，承诺书格式自拟。

（三）根据社团专项活动实际需要，指派相关专业教师进行辅助指导工作。

（四）工作地点在采购人福强或侨城校区，中标人需根据社团所属校区进行上门教学。

（五）工作时间在学习周的第一课堂结束后，每课时 60 分钟，每次 1课时，上课次数

和排课安排由采购人根据场地使用情况统筹决定。

（六）中标人需保证所带社团每年参加不少于 1 次的省级或市级比赛或其他专业交流活

动，以此激励学生活力，促进社团成长。

（七）中标人需提供详细的学年工作计划（电子版），含日常开课内容及年度成果展示。

经采购人审核后中标人按照计划严格执行。

（八）在合同开始执行后，如遇指导老师因个人原因不能到岗，中标人需指派人员接替，

保证课程正常开展。



（九）中标人指派的指导教师授课期间，采购人会根据日常查课情况及学生课堂反馈对

教师授课质量或效果进行效果评估，如评估效果较差，责令改进，2次评估不合格中标人需

立刻更换符合条件的相关专业指导教师。

★（十）投标人承诺如遇重大节假日或大型活动举办，采购人会根据场地使用情况安排

进行课程调整（调课或停课），中标人需完全配合采购人的工作安排，积极给与支持合作。

承诺书格式自拟。

★三、商务要求（标注★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允许负偏离，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一）项目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本项目为长期服务类项目，第一年为本次招标的中标服务期限。

一年服务期届满前，中标人提交履约报告，采购人验收和项目服务整体评价等级为优秀的，

可以续签，但服务期累计不超过 3年。合同期内，采购人可根据中标人的服务质量、各项承

诺兑现等履约情况进行考核，若考核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二）项目进度安排

根据社团工作安排执行，每学期每社团不得低于 16 课时。

（三）合同签订的时间

参照深圳市政府采购规定，应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合同总价款分三期付款：

第一期：合同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由中标人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后，采购人向中标

人支付合同总额的 40%；

第二期：中标人实施项目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项目进展正常，根据课时执行情况验收

通过后，由中标人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支付第二期款，占合同总额的 30%。

第三期：中标人实施项目第 12 个月，通过采购人验收和项目服务整体评价等级为合格

及以上，由中标人提供符合规定的发票后，采购人向中标人按最终实际产生的课程费用结算

尾款，尾款不超过合同总额的 30%。

（五）验收要求

第二期款根据已产生的课时量统计结算后，达到总金额 30%以上即符合支付标准；第

三期尾款根据全年课时量统计后，据实结算。结算前中标人需提供全年度的服务履约情况，

并对课时服务执行内容和执行情况进行工作总结。采购方对中标方进行服务考核评价，评价

合格方给与支付。如评价不合格，中标人有权不给与尾款结算。



（六）报价要求

1、所有报价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投标单价不得超过 450 元\课时，价格包含项目服

务费、人员工资、人员五险一金等全部费用。

2、投标人应根据采购文件报出合同价。合同价一旦核实确认，不得再做更改。

3、在符合总体要求的前提下，投标人可对投标书中没有提及的内容，按自己的理解适

当增加，但有关价格及费用需在投标书中单独列出，并说明理由。

4、投标人对报价必须是唯一的，采购人不接受有任何选择的报价。

（七）违约责任

（1）供应商未按约定履行服务，服务的数量不符合采购方要求或未通过验收的，经通

知后仍未按期纠正违约行为的，采购方有权拒绝支付尾款费用或根据标准降低情况减少不低

于服务总价 20%的费用支付，并有权要求供应商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

直接损失、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

（2）供应商逾期交付服务，或在通知整改后，未在 5 日内免费整改服务的，从逾期之

日起每日按服务总价 1％的数额向采购方支付违约金；逾期 15 天以上（含 15 天）的，采购

方有权拒绝支付尾款费用，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

（3）供应商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服务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 1日内向采

购方通报，以减轻可能造成的损失，经双方当事人协商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并根据情况可

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八）其它要求

1、投标人保证采购文件中规定的产品或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

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发生此类纠纷，由投标人承担一切责任。

2、投标人工作人员在采购人发生人身意外事故所致伤、残或死亡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全部责任。

3、在合同签订前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提供其在投标文件中针对技术评分部分、商务

评分部分响应的所有证明材料和证件的原件进行核验，若中标人不能提供原件或提供的原件

有虚假，采购人将会上报采购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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